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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職業「傷害」及職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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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定義
勞工因執行職務關係所致之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而該「執行職務」之
範圍除業務本身之外，凡業務上附隨之必要、合理之行為，均應包含在內，
且由於執行職務關係，因他人之行為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亦應視為職業傷
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

▼職業傷害:
勞工受僱從事工作，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受到外力傷害或發生意外傷害，有
「職務執行性」、「職務起因性」，都算是職業傷害。

▼職業病:
勞工因工作暴露於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因性及其他危害因子所導致
促發或惡化的疾病，有相當因果關係者，視為職業病。



職災案例分享
職業疾病案、職業傷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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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意外總是無從預測…

伴隨著因職災，導致勞工死亡、失
能或受傷，將帶給勞工與家庭面臨
醫療復健、權益給付、經濟壓力、
法律訴訟及重返職場等各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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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疾病案A

▰ 個案來源：職安署轉介

▰ 發生日期：105年1月8日

▰ 職災概況：個案(保全人員)於105年1月8日工作突發右
側肢體無力與語言不清，被送至○○醫院急診就醫，頭
部電腦斷層掃瞄檢查(左側顱內出血與蜘蛛膜下腔出血)，
同日接受開顱手術，術後轉至加護病房治療，同年3月
8日至台大醫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診就診，醫院綜合
職業暴露史及檢查數據後，評估結果為職業病。(105
年6月○日被勞保局認定為職業病)

7
(異常事件? 短期工作過重 ? 長期工作過重? 超時≠違法?)

(過勞刑責?) (指引參考)

✽『雇主保護照顧義務、契約義務』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7、民法§184、§483-1

(過勞預防條款)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
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



職業傷病案B

▰ 個案來源：勞工主動求助

▰ 發生日期：105年8月5日

▰ 職災概況：個案 (百貨公司櫃姐)受僱於○○公司，駐
點在某購物中心，因專櫃租約問題而結束營業，雇主與
勞工進行協商(職務調動)後，將個案安排至●●百貨專
櫃，個案於105年8月5日前往●●百貨，參加公司規
定的教育訓練途中，因不慎跌倒，造成左腳第五腳掌骨
折，且醫囑記載個案需休養至106年1月16日，復工後
避免久站與搬運重物，亦不建議個案從事原職務的工作。

8(工作權? 公傷病假? 職務調整及安置?)

(公傷病假?)

(職務調動?)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counter/881171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counter/881171


職業傷病案C

▰ 個案來源：機關內部轉介

▰ 發生日期：107年7月7日

▰ 職災概況：個案受僱於○○公司，○○公司承攬政府
某維修案，個案工作內容為負責照明燈具巡檢維修工作，
於107年7月7日在某路段內裝換燈泡，遭行經該路段的
某汽車駕駛車撞，造成案主右手骨折、上額牙齒脫落，
全身挫傷，經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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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可能會面臨哪些處境? 假若後天致殘? 又該如何處理?)

(交通事故特別補償金)

(交通事故處理)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car-accident/680910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car-accident/680910


法律問題
爭執過程貶低尊嚴、訴訟過程的
壓力、勞資關係的對立等…

經濟問題
家庭經濟負擔者失去功能責任、
負擔者產生的愧疚感、經濟急難
議題等…

復工
職場再適應問題、醫療復健之成
本、復工準備的難題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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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對於勞工及其家庭的衝擊】

情緒

醫療

法律

經濟

復工

生涯
醫療需求
生理方面的損害(永久性/暫時性，
全部/部分失能)、醫療復健過程
生理上的痛楚、醫療風險等…

重返職場
社會地位的變動和社會文化的壓
力、企業成本考量等…

情緒問題
肢體受損/自我形象失落(後天致
殘)、他人態度/社會歧視偏見、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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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勞工權益維護
職災認定、勞保給付及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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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職災認定

職災補償

勞保給付

法律扶助

12

勞資爭議(或仲裁)

職保法津貼或補助

職災慰問金



執行職務而導致傷害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
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
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
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
作成紀錄。(職安法§37)

1.職災認定

疑似職業疾病

從事工作罹患職業疾病，需經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與工
作有相當因果關係者，且經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或各縣市
政府之認定；如尚有疑義，可
循程序向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
委員會申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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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通報、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勞保局、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法院)

★臺北市勞動檢查 0910922707
★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02)89956700 

北市政府勞動局
(職業傷病認定)

職業安全衛生署
(職業病認定流程)

(職災通報系統)

【備註】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勞工保險
職業病種類表及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有關職業疾病認定及鑑定之相關規定等。



2.勞動權益

公傷病假

職業災害未認定前，勞工得依
勞工請假規則第4 條規定，先
請普通傷病假，普通傷病期滿，
雇主應予留職停薪( 期間勞保
不得退保)，如認定結果為職業
災害，再以公傷病假處理。勞
工如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
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
間，依勞工請假規則第6 條規
定，給予公傷病假。前開公傷
病假應依實際需要核給，並無
日數限制。復依同規則第10 條
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
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

職災補償

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的規定，
雇主應負擔醫療補償、工資補
償、殘廢補償、死亡補償。(施
行細則34條：本法第五十九條
所定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
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
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
抵充之。但支付之費用如由勞
工與雇主共同負擔者，其補償
之抵充按雇主負擔之比例計算)

★醫療補償(必需之醫療費用)

★工資補償(原領工資)

★殘廢補償(平均工資:殘廢程度)

★死亡補償(平均工資，共45個月)

工作權

依勞動基準法第13條的規定，
勞工職業災害之醫療期間雇主
不得終止勞動契約。但雇主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至
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
核定者，不在此限。(終止勞動
契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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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勞工請假規則)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臺北市勞動局勞動基準科
(02)27208889轉7019



職災補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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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

(職災補償)

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補充性補助)

勞工保險條例

(風險分攤)

勞工、雇主

被保險人、勞保局 勞工、職安署

適法性、相對人的不同



職災勞工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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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損賠

(過失)

職災補償

(無過失)

勞保或其他

 雇主
 雇主無過失:勞基法雇主職災補償責任(勞基法§ 59)
 雇主有過失: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184)

 政府
 勞工保險條例-保險給付(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職災勞工保護法-補助或津貼(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商業保險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團體險等



3.保險給付與職保法補助(勞保局、職安署)

職災 醫療給付 傷病給付 殘廢給付 死亡給付
職災勞工
保護補助

申請時效
6個月內提出

(特殊原因者為5年)

自得請領之日
起，因5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需於醫院診斷
為永久失能之
日起5年內提出

自得請領之日
起，因5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自得請領之日起，因10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含加保勞工及未加保勞工、
自營作業者，且符合請領條件)

給付標準
 自墊醫療費
 職業傷病門診單
 業傷病住院

平均投保薪資
第一年:70%
第二年:50%

 失能年金
 失能一次金

 喪葬津貼
 遺屬年金
 遺屬津貼
(年金與津貼擇一)

 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看護補助
 器具補助
 家屬補助
 殘廢補助、死亡補助(限未加保)

17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2)2396-1266 (02)8995-6666



4.法律扶助

單位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各縣市勞工權益基金)
勞動部勞工訴訟扶助 法律諮詢

服務內容

 訴訟、非訟、其他事件之
代理、辯護或輔佐

 調解、和解之代理
 法律文件撰擬
 法律諮詢(含線上)
 其他法律事務上必要之服

務及費用
 其他經基金會決議之事項

 訴訟費用
包括每一審之裁判費、強制
執行費及律師費
 生活費用
• 全額生活費用
• 差額生活費用
(未領取其他同性質補助者)

勞動部為維護勞工權益，排除
勞工訴訟上之障礙，依勞資爭
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提
供刑事告訴及民事訴訟代理之
扶助、民事訴訟裁判費之扶助、
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之扶助。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電話
或面談諮詢)02-
27208889轉7019

 法律扶助基金會(電話或
面談諮詢)02-4128518

 臺北市政府免費義務律
師的法律諮詢服務，電
洽1999轉6168

 臺北市各區公所及戶政
事務所也有免費的義務
律師提供法律諮詢(請先
電話聯繫服務時間)

 其他: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榮民服務處等….

QR Code

(02)23225255 (02)27208889
轉3349、3327

(02)8995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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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調解(或仲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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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調解(調解人或調解委員會)
勞動局為處理勞資爭議，保障勞工權益，使爭議問題得
以圓滿獲得解決，減少勞資雙方因爭議事件涉訟，故依
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設有勞資爭議調解機制。(調解成
立之效力:契約/團體協約)

 申請仲裁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5條規定，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者，
雙方當事人得共同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交
付仲裁。但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當事人一方為團體協
約法第10條第2項規定之機關（構）、學校時，非經同
條項所定機關之核可，不得申請仲裁。(仲裁人作出之判
斷具有實質拘束力，若有一方不遵守，他方可聲請法院
強制執行)

【勞資爭議處理法§59】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
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
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

臺北市勞動局勞動基準科
(02)27208889轉7018

5.勞資爭議



臺北市職災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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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對象
依據臺北市勞工職業災害慰問金發給自治條例規定(不含
上、下班途中發生通勤事故)

 慰問金核發基準如
 死亡者：新臺幣三十萬元。
 失能第三等級至第一等級者：新臺幣二十萬元。
 失能第五等級至第四等級者：新臺幣十萬元。
 因職業病致失能第五等級至第一等級者，加發新臺幣

五萬元。
 勞工或申領權人具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者，

加發新臺幣五萬元。

勞工如同時符合本市及設籍地之慰問金核發條件者，不論
勞工或申領權人是否向勞工設籍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申請，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應扣抵設籍地規定之慰問金金額。

 職業安全衛生科-吳光榮(02)27287507轉7507

 地方政府相關補助及服務(含職災慰問金)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的保障(職安署)



職業災害慰問與家庭功能維護
社會資源、心理諮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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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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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民間機構 其他



政府資源

生活扶助

低收入戶生活輔助、中低收入
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弱
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
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
貼、災害救助、急難救助等。

健康維護

低收入戶健保費補助、中低收
入戶及一般市民醫療補助、臨
時看護費補助、特殊境遇家庭
傷病醫療補助、失能生活者輔
助器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補助等。

居住服務

平宅借助服務、身心障者房屋
補助津貼、低收入戶承租住宅
金補貼、臺北輕鬆住、中低收
入戶老人修繕住屋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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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發展

危機家庭兒童托育補助、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補助、公辦
民營托嬰中心、就業者部分托
育費用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學雜費減免等。

社區照顧

中低收入老年特別照顧津貼、
老人收容安置補助、中度及重
度失能長者交通接送服務、失
能老人居家服務、居家照顧服
務補助、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
期照顧服務、危機家庭兒童及
少年委託安置服務等。

工作與就業

推介就業 (含代賑工)、職業訓
練、特殊境遇家庭創業貸款補
助等。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局電話：市話手機直撥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人民團體科1604、社會救助科1609、
身心障礙者福利科1615、老人福利科1618、婦女福利及托育科1622、兒少福利科1626、社會工作科1632

(急難救助)



民間急難救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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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蘋果日報慈基金會、龍山寺喪葬費、李春
金關懷基金會、富邦慈善基金會、台北市廖銘昆慈善事業基金會、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榮眷)、信義公益基金會、李連來急難
救助金、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等、中視愛心基金會等。

救急不救貧

關懷e起來-兒少高風險家庭通報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help/569964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help/569964


心理諮商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門診部社區心理諮商門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醫護管理處(心理諮商轉介)

電話：吳先生(02)3393-6779轉23

其他資源管道

▼張老師基金會總會，電話：(02)2596-5858 分機406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電話：(02)2363-5939 

▼其他：心理諮商與精神醫療資源單位、社福生活重建團體等…
25

(北市政府心理衛生中心) (衛生福利部)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care-line/438491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care-line/438491


重返職場協助
就業服務、職業重建

26

4



1.就業服務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各就業服務站（含個管站）

▼臺北人力銀行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電話(02)23085231

✽個案管理資源站，電話(02)29302696

27

就業促進工具、就業諮詢、職
業訓練、就業媒合、個案管理
服務模式、職涯規劃、失業給
付等…

(台灣就業通)(北市就業服務處)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就業保險暨就業促進津貼)



職業重建

▰ 服務目的：

主要為協助職災勞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障礙者重返職場，獲得適性
及穩定的就業。

▰ 服務內容：

求職服務、職涯輔導、職業評量、庇護性就業、職業訓練、職務再設計等。

▰ 服務單位：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政府）、職業重建委外機構等

重建處，電話(02)23381600轉5501
28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工作強化中心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

工作能力評估

利用晤談、功能性能力評估、工作分析來了解傷病對職災勞工工作能力的影響程度。

工作能力強化

藉由真實工作環境及工作模擬，漸進式增加職災勞工的工作能力。

工作場所試作

勞工於實際工作場所實作完整工作流程，評估傷病勞工能力是否符合要求，以提供相關改善及訓練建議。

【職業輔導評量】

針對未來工作方向不明確之職災勞工，依據勞工目前的工作能力提供合適的工作職務以及連結就服資源，
協助勞工二次就業。

【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

針對無法突破職災所造成之心理障礙個案，進行個別輔導，協助個案面對及處理職災困境。

29

可洽各區職病
中心或辦理服

務單位

【北區】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國泰醫療財團
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職能復健單位)



30

協助措施 合作單位/專業

連結職能復健資源，協助案主進行工
作能力評估與強化…

工作強化單位

運用職務再設計，瞭解復健後可能須
安排的職務調整、環境改善等復工條
件…

工作強化單位
職業重建單位

進行職業輔導評量，瞭解勞工可能從
事的工作內容或方向…

工作強化單位
職業重建單位

…

復工協助資源

復配工VS由誰介入(角色)

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生活重建)



世界真的跟你想的一樣嗎？

生命經驗

工作經驗 身心健康

生涯抉擇時間適應

就業環境

1 2 543 6

 所有的故事，都是從選擇開始。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life/1289917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life/128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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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協調

勞工訴訟期間必要
生活費用扶助

勞工訴訟扶助

公傷病假

雇主補償
勞動條件權益

勞資爭議

職業傷病
診治、鑑定

職業傷病診治

職業疾病認(鑑)定

職災勞工

醫療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各項生活津貼與
看護補助

未加保殘廢及死
亡補助

輔助設施、器具
與家屬補助

工作能力評估
及強化

職業輔導評量

心理輔導及
社會適應

職務再設計

勞保給付 職災補助 職能復健 職業重建 社會復健

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

就業服務

職務再設計

創業輔導

心理社會支持

家庭扶助

福利資源連結

職災勞工權益保障



職災
勞工

未加
勞保

參加
勞保

醫療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自營作
業者

受僱
勞工

雇主未
依勞基
法補償

殘廢補助

死亡補助

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身體障害生活津貼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看護補助

器具補助

家屬補助

續保保費補助

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事業單位
職訓機構
相關團體

職業災害預防補助

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

職保法補助

33

職業災害勞工保障權益手冊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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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 醫療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請領
資格

保險期間發生職災，需
門診或住院的人，以下
三種情況之一:
1.符合其職災準則。
2.在保險效力停止，一年
內還需診療。
3.其他資格依法參加勞保
者。

普通傷病 職業傷病 失能年金 失能一次金

因普通的傷病或疾
病住院，從不能工
作的第四天請領。
(不給付門診或在家
療養時)

因職災不能工作，
治療中，從不能工
作的第四天請領。

符合給付標準或為
身保法所定之身心
障礙且評估為終身
無工作能力者。

1.符合標準，但未達
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2.符合資格，並在
98/1/1前有年資。

給付
標準

1.免繳健保的自付醫療費。
2.給付30天內普通膳食
費及治療飲食費的半數。

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投保薪資

最高60個月之平均
投保薪資x年資
x1.55%

平均單日薪資x勞保
失能給付之日數平均投保薪資

x50%x給付日數

平均投保薪資x給付
日數x%
第一年:70%
第二年:50%

給付
方式

1.職災勞工身分:帶職災
醫療書單就醫。
2.健保身分:領取收據，
10天內補件(以職災勞工
身分)退代墊費。
3.海外就診:回國申請核
退。

每月半個月給付，
以一年為限，若年
資未滿一年，以半
年為限。(可痊癒後
一次請領)

每半個月給付，最
高兩年為限。(可痊
癒後一次請領)

每個月給予。
最低4000元。

一次給付

加發20個月的一次
金(因職災失能)

給付日數增加
50%(因職災失能)

★以上資料詳細內容供參考，實際仍以勞工保險局為主★



附錄-外籍勞工發生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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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勞工服務

【相關條文】人口販運防治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人身安全保護法、
人口販運防制法、外籍勞工臨時收容作業要點等。

 權益報你知
 勞工保險局勞保職災相關給付(合法工作者)。
 職業安全衛生署津貼、補助(合法工作者)。
 臺北市勞工職業災害慰問金(合法工作者) 。
 緊急安置與保護(政府或委託機構)。
 勞動力發展署急難(專案)補助。
 法律諮詢……

聘僱外勞二三事
(雇主電子報)

https://f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E9B8F57117FFB8E&sms=AC6664006DEBC90D&s=34C760C3EA0E0CCA
https://f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E9B8F57117FFB8E&sms=AC6664006DEBC90D&s=34C760C3EA0E0CCA
https://f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E9B8F57117FFB8E&sms=AC6664006DEBC90D&s=2FC7CAC497F60E5C
https://f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3E9B8F57117FFB8E&sms=AC6664006DEBC90D&s=2FC7CAC497F60E5C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workforce/1924176
https://thenounproject.com/term/workforce/1924176


附錄-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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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疾病之認定
1.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1條
勞工疑有職業疾病，應經醫師診斷。勞工或雇主對於職
業疾病診斷有異議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2.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3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勞
工或雇主對於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認定職業疾病之
結果有異議，或勞工保險機構於審定職業疾病認有必要
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鑑定。

3.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14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鑑定職業疾病，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工
之權益，應設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

職業災害之補償-無過失主義
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
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
害賠償。且按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
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
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
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
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
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
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
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
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
減損其應有之權利。



附錄-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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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第13條屬強制規定(工作權)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
按勞工在勞基法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
終止契約，同法第13條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係
因勞工受職業災害，其情堪憫，為避免勞工於職業
災害傷病醫療期間，生活頓失所依，而對於罹受職
業災害勞工之特別保護，應屬強制規定，雇主違反
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
蓋在此種情形下，勞工雖不能提供勞動，但仍可獲
得工資之給付，雇主如於該醫療期間對勞工解雇，
勞工所得頓時中斷，又無法轉往他處就職，將使其
陷於困境，有違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及加強勞工關
係之本意。

雇主合法調動勞工從事其他工作
勞委會85年4月25日台85勞動二字第112525號
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後，治療終止復職，雇主如欲調動勞
工工作，因屬勞動契約中工作場所或應從事工作之變更，
除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應由雇主與勞
工商議約定外，另如雇主確有調動勞工工作必要，應依
調動勞工工作之五項原則辦理。

職務調整與安置義務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7條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
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安置適當之工作，並提供
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勞上易字133號、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5年度重勞上字第5號、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勞上字第25號



THANKS
報告結束感謝聆聽

https://thenounproject.com/dkontaris/collection/player-controls?i=212281
https://thenounproject.com/dkontaris/collection/player-controls?i=212281

